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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湖安办〔2022〕64号

湖里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“12•21”一般事故整改评估报告

依照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493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，湖里区安委办组织开展了“12•21”一般

事故整改评估工作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事故简要情况

2021年 12月 21日上午，石湖山码头 B5堆场发生一起车辆

伤害亡人事故。厦门赐鑫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4名员工（含死者）

在紧临 B5的 B6堆场进行揭盖绿网作业，8时 40分许，魏兴禄

违规进入石湖山码头 B5堆场装载机作业区域，因其处于装载机

操作手视角盲区，未能及时被工友及装载机操作手发现，被正在

装载转运煤碳的 703 号装载机铲斗刮碰倒地,身体由下至上被碾

轧，事故造成魏兴禄当场身亡。事故发生后，依据《湖里区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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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关于授权事故调查组进行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的通知》（厦湖

府〔2008〕61号），湖里区应急管理局牵头成立了事故调查组，

依法展开调查并完成事故调查报告。2022年 1月 30日湖里区人

民政府批复了《湖里区“12•21”亡人事故调查报告》。随后，湖

里区应急管理局对“12•21”亡人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个人进行了

行政处罚。

二、评估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
湖里区安委办对“12•21”一般事故整改评估工作高度重视，

以吸取事故教训，有效遏制违反案例操作规程违章冒险作业安全

事故为首要任务,既一丝不苟对照事故调查报告逐条评估整改措

施落实情况，又举一反三评估全区各类登高作业安全隐患问题整

治情况。一是指定区应急管理局牵头成立“12•21”一般事故整改

评估工作组，全面开展相关工作；二是组织事故相关单位进行全

面自查，并上交了整改情况报告；三是深入细致进行现场评估。

整改评估工作组对照事故调查报告，深入涉事企业单位和事发地

点，按照资料审查、座谈询问、查阅文件、现场核查的流程，组

织多维度全链条整改成效评估，确保处罚内容落地落实，评估结

果真实可靠；四是举一反三，立查立改，以既往“7•21”、“10•27”、

“11•24”一般亡人事故为典型案例组织警示教育，并开展了登高

架设作业、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及违反安全规定作业等安全隐

患专项整治，要求从事登高、特种作业的劳动者必须经过专门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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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并取得特种作业资格及登高作业资格要求，特别是对登高作业

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加大了检查处罚力度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。

三、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1.林建福，作为厦门赐鑫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，

是公司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，工作责任心有欠缺，抓日常安全

管理力度不足，组织安全教育培训不深入不细致，导致员工的安

全生产意识淡薄、发生违章操作行为，对事故发生负主要领导责

任。

以上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

第（三）、（五）项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

十五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对林建福处上一年收入的百分之四十

的罚款，即人民币贰万壹仟陆佰元（¥21600）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（厦湖应急罚〔2022〕2号）。该处罚内容已于 2022年 3月 22

日执行到位。

经核查，上述处理决定已落实到位。

四、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1.厦门赐鑫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

处理建议：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，由区应急管理局对该

公司进行行政处罚。

处理落实情况：湖里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决定对厦门赐鑫



— 4 —

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处人民币肆拾万元（¥400000）罚款的行政

处罚。（厦湖应急罚〔2022〕1 号）该处罚内容已于 2022 年 3

月 22日执行到位。

五、相关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（一）相关涉事企业

厦门赐鑫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能够针对

事故调查指出的问题和企业自查发现的问题进行全面整改，完善

落实企业主体责任。

1．重新组织修订公司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完善公司及事

业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明确安全管理职责。事发后公司重新与

全体员工签定年度安全管理目标责任书，完善安全生产考核机

制，加大安全生产考核力度。

2．强化安全教育与培训，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尤其加强

安全生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贯；按照港口管理部门要求，组

织相关现场作业人员操作培训和考核，并由港口管理部门派出监

督组，考核通过后方可上岗；制定年度安全教育计划，落实定期

组织全员安全教育、每周一次部门教育及每日课前教育等。

3．完善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由负责安全管理的经理牵

头，成立隐患排查治理小组，全面进行安全检查和隐患问题清零。

对石湖山码头堆场服务区域内通过重新标划作业范围、拉警戒

绳、立警示牌等措施对堆场内现场作业人员在作业区域进行提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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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限定；同时加大对装载作业现场安全监督检查，确保及时发现

和排除隐患。

4．从奖金、制度、措施上加大对安全生产投入，进一步修

订、完善了安全生产应急处置预案，开展应急演练；外请专家对

安全风险隐患点进行识别，并给出整改措施；在利用“科技助安”

方面加大资金投入力度，确保安全生产得到有效落实。

通过全面整改，公司安全生产状况得到了明显提高，但仍须

进一步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，切实消除事故隐患；强化零

散人员在作业区域管理工作，切实加强安全检查及采取安全防范

措施。

（二）区安委办

一是采取查阅相关资料、现场询问和实地检查的方式对港区

装载运输作业进行了安全生产督查检查；二是在审核涉事单位书

面整改报告的基础上，采用调阅事故档案、现场核查及相关责任

人询问的方法，全面评估整改效果，同时督促行业主管部门加强

行业监管，确保各项整改措施落实到位；三是加大场内安全驾驶、

现场零散作业人员的巡查力度，严把从业人员资质要求，强化从

业人员的安全意识，加强作业现场监督管理，着力纠治了安全意

识不到位、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、作业器材及应急救援器材配备

不到位、管理制度不健全不落实等突出问题。

六、评估结论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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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12•21”亡人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总体情况较好，整改评估工

作组认为相关责任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能够认真吸取此次事故

教训，逐条对照落实了事故调查报告的相关处理建议，整改措施

得力，取得了良好的成效。

附件：“12•21”一般事故整改评估工作组成员名单

“12•21”一般事故整改评估工作组

（湖里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代章）

2022年 12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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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“12•21”一般事故整改评估工作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王地贵（区应急管理局）

副组长：李焕春（区应急管理局）

成 员：王安明（区应急管理局）

周传瑞（区应急管理局）

周洪波（区应急管理局）

陈 璟（区应急管理局）

湖里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12月 22日印发


